






告宣传费14.68万元，占比2.54%,支出9笔； 办公费22.29万元，占比3.86%,

支出 10笔； 邮寄费0. 19万元，占比0.03%, 支出2笔； 差旅费5.43万元，占

比0.94%,支出6笔； 手续费0.24万元，占比0.04%, 支出 13笔 。

2、 国家经费“器官款”支出6.02万元。 其中： 协调交通费 1.68万元。 占

比0.29%,支出 185笔 ； 宣传费4.09万元，占比0.71%,支出2笔 ； 培训费0.25

万元，占比0.04%, 支 出 1笔。

四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审计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，不得见诸于

公共媒体。 本审计报告正文部分及附表不可分割，应一同阅读和使用。 对任何因

审计报告使用不当产生的后果，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

师事务所无关。

附表 1.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2023年度“器官款”收入表；

附表2.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2023年度“器官款”支出汇总表；

附表 3.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2023年度省经费“器官款”支出明

细表 。

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

二O二四年六月二十一

附表4.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2023年度国家经费“器官款”支出

明细表 。

特殊注明：附表3、附表4因涉及器官捐献者隐私，故不予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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